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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72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安新材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25 

 

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质押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吴启超先

生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3,105,6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205,352,000股的

30.73%。截至本公告日，吴启超先生本次股份解质押后，不存在质押股份。 

 

一、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

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接到控股股东吴启超先生关于办理股份解质押的通

知，具体事项如下： 

1、股份被解质情况 

股东名称 吴启超 

本次解质股份 12,040,000股 

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9.08% 

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.86% 

解质时间 2020年 4月 24 日 

持股数量 63,105,600股 

持股比例 30.73% 

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股 

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

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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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 4月 25日，吴启超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,530,000

股，质押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2019年 4 月 24日，吴启超先生将上述质押

股份办理了延期回购，并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,070,000股用作对上述质押的补

充质押，此部分补充质押的股份不涉及新的融资安排。2019年 5月 30 日，因公

司实施完毕 2018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，吴启超先生质押股

份数变更为 12,040,000 股。  

2020 年 4月 24 日，吴启超先生已将上述质押的 12,040,000股股票办理了

解质押手续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暂无后续质押计划。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吴启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3,105,6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30.73%。本次股份解质押后，吴启超先生不存在质押股份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4月 28日 


